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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示范文本，仅供参考

“带押过户”三方协议
甲方（卖方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乙方（买方）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丙方（抵押权人）：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：

鉴于 年 月 日，甲方与丙方签订编号 《借款

合同》编号 《抵押合同》，以甲方自有的坐落于

不动产为抵押物（不动产产权证号： ）向丙方借款 万元，

截止本合同签署日，甲方尚欠丙方本息 元，现乙方拟以向

丙方贷款的方式购买甲方上述不动产，故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友好

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同意将上述不动产以 万元价格出售给乙方，

丙方经审核乙方贷款资质，同意该不动产以 万元评估价格

（或协议价格）为乙方审批贷款。

二、甲乙双方委托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机构按《吉林市存量

房交易资金监管合同》的约定，对首付款及贷款的收付实施监管。

三、三方一致同意以“在不解除抵押物抵押状态下办理不动

产的更名过户并同时办理更名后的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，以乙方

贷款偿还甲方剩余贷款本息”的模式进行交易。

四、甲方在乙方将购房首付款（具体首付款金额、贷款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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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丙方要求为准）存入监管账户后，同意将该不动产在抵押权未

注销的情况下，协助乙方办理交易过户手续，甲方保证在该抵押

权注销手续未完成之前，继续履行与丙方之间的合同，按期足额

还款。

五、乙方已知晓所购不动产设有抵押权，同意在该不动产抵

押权未注销的现状下，与甲方办理交易过户，并同时与丙方以转

移后的不动产进行新的抵押权登记，履行还款义务。

六、丙方在不动产交易过户及新的抵押权登记完成后，将乙

方贷款发放至监管账户，在偿还甲方未还贷款本息后，办理原抵

押权的注销登记，监管账户内剩余款项转帐支付给甲方。

七、因履行协议三方发生争议时，应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

按以下第 种方式处理。

（一）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（二）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八、本合同一式叁份，自三方签字（按手印）或盖章之日起

生效。

甲方：

乙方：

丙方：

日期：


